繳存證明遺失補發切結書

立切結書之不動產經紀業業者_____________________ (公司/商號 名稱)， 繳存證明字號 (    ) 營保基字第_________號，上述繳存證明因本公司保管不慎遺失，特簽立切結書；爾後遺失之繳存證明若經尋獲，一律作廢。若有人持報失之繳存證明辦理退還營業保證金或主張任何權利，由立切結書人自行完全負責處理；如因此而致 貴會受有任何損害之情，立切結書人願負完全賠償及所衍生之費用，一切相關法律責任(包括但不限於偽造文書、詐欺等刑事責任)，概與 貴會無涉。
此致

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營業保證基金


立切結書人

不動產經紀業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不動產經紀業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115.01.21版

